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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ST 浪奇                           公告编号：2021-12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浪奇 股票代码 0005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璧秋 刘垚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 号 501 室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 号 501 室 

电话 020-82162933 020-82162933 

电子信箱 dm@lonkey.com.cn liuyao@lonkey.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264,766,478.11 3,888,184,101.06 -6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686,399.13 -114,707,826.92 4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7,057,525.64 -58,233,099.68 -1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260,301.68 -661,344,245.09 10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8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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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8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6.20% 3.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61,913,440.68 3,268,754,618.02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1,005,164.20 -2,585,318,765.07 -2.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8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轻工工

贸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1.04% 194,783,485 0   

广州国资发

展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22% 89,256,197 0   

郑琼泰 境内自然人 2.60% 16,320,000 0   

万中华 境内自然人 0.56% 3,500,560 0   

万锦飚 境内自然人 0.53% 3,341,700 0   

曾添旺 境内自然人 0.45% 2,842,800 0   

孙金花 境内自然人 0.44% 2,781,200 0   

林寻东 境内自然人 0.38% 2,387,600 0   

易伟明 境内自然人 0.33% 2,079,100 0   

林晓权 境内自然人 0.30% 1,858,8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可上市流通。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除此以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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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2018年9月28日，公司与轻工集团、华侨糖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9年4月30日，华糖食品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领取了最新换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易标的华糖食品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9年12

月2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

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的议案》，同意终止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截

至2020年1月22日，公司已支付收购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总价款的55%，即

236,292,760.00元，尚余股权转让余款16,755.948万元一直未支付给华侨糖厂。 

2021年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华糖商务因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

裁申请，广州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华糖商务与被申请人广州浪奇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仲裁申

请进行调解，2021年1月29日，公司与华糖商务达成调解协议并签署《调解书》[（2021）穗

仲案字第937号]，同意支付16,755.948万元股权转让余款、相应余款利息、律师费和仲裁费。

鉴于当时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及相关义务。 

2021年2月23日，公司披露了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华糖商务与广州浪奇仲

裁调解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01执947号]和《执行通知书》[（2021）粤01执947号]，

责令公司履行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2021）穗仲案字第937号]确定的内容及相

关义务。根据前述文件，公司需支付华糖商务178,882,631.13元，交纳执行费246,283元。 

2021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华糖食品股权采取

执行措施情况，冻结华糖食品股权数额15,000.00万元。并于2021年3月23日披露了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新增执行措施情况，冻结公司持有的子公司韶关浪奇股权数额8,300.00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关于公开挂牌转让琦衡公司25%股权的事宜：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转让所持有江苏琦

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所持琦衡公司25%股

权。2019年3月29日，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2019年6月18日，公司将持有

的琦衡公司25%股权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为20,299.75万元。2019年10月，

挂牌事项已完成产权转让网络竞价，确定最终受让方，转让价格为20,299.75万元，公司与江

苏绿叶农化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收到江苏绿

叶农化有限公司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60,899,250.00元，占总价款的30%。2020年6月30日、8

月3日，公司多次向江苏绿叶发出《催款函》，敦促江苏绿叶履行协议约定支付公司第二期股

权转让款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支付期间的利息。公司与江苏绿叶就股权转让余款

事项仍在协商沟通，尚未形成确定方案。由于公司琦衡公司涉及多宗诉讼，主要设备被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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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2020年度对琦衡公司的持有待售资产冲减预收江苏绿叶收购琦衡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后，计提减值准备1.39亿元。 

2021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与江苏绿叶协商并解除了关于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

司25%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鉴于江苏绿叶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失，

江苏绿叶已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60,899,250元将作为其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金而无需由

公司返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三）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储的事宜：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储的议案》。2019年12月27日，公司与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广州国际金融城东区广州市浪奇

实业股份公司地块）》。协议约定收储土地面积共计119,761.21平方米，协议约定收储金额为人

民币21.56亿元。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齐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首期、二期、三期

土地补偿款和部分第四期收储补偿款及奖励金合计1,934,278,577.3元。但由于广州市土地开发

中心陆续收到多家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广州浪奇补偿款合计为

474,675,109.53元，故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暂未支付前述尚未支付的款项207,876,334.67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四）关于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暨涉案人员调查事宜： 

2020年9月份以来，公司在对化工品贸易业务存货进行盘点核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存货存

在真实性存疑的风险，公司立即组建了存货盘查小组对全部第三方贸易仓库开展了全面核查。

根据公司目前掌握的证据，相关存货账实不符的情况或与相关内外部人员涉嫌刑事犯罪有关，

后续贸易业务相关存货由责任人赔偿的可能性暂无法预估，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相关第三方仓库相关存货直接计提减值准备。 

2021年1月，公司披露了前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斌、前董事会秘书王志刚因涉嫌职务

违法被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公司中层邓煜、黄健彬等人涉嫌挪用资金案被广州市公安局南沙

区分局立案侦查。2021年7月，公司披露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广州市南沙区监察

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陈建斌、王志刚、黄健彬、邓煜、姚之琦、王健的案件材料。2021年8

月，公司披露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也已收到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向其移送审查

起诉前述人员的案件材料。公司贸易业务所涉及的存货风险、应收预付等债权债务情况均与

前述人员有关，公司将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以查清事实真相，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和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五）关于部分债务逾期的事宜： 

2020年9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司

因资金状况紧张，出现了部分债务逾期的情况，可能面临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的

情况。截至2021年6月21日，公司及子公司逾期债务合计76,051.60万元，占公司2020年期末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29.4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六）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事宜： 

具体参见本节“八、诉讼事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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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事宜： 

2020年9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20

年12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子公司及孙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报告期内，公司存

在因债务逾期等问题面临多项诉讼、仲裁事项，而致使部分银行账户及子公司、参股公司及

孙公司股权被冻结。 

截至2021年7月23日，公司共47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累计被冻结的资金金额合计

294,035,772.23元（其中美元户余额按照2021年7月23日汇率换算）；截至2021年4月22日，公

司名下部分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孙公司被冻结股权注册资・{金额合计95,443.6728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关于立案调查的事宜： 

2021年1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210023号），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九）关于预重整、重整的事宜： 

2021年2月5日，公司收到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通知书》，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公司资金状况十分困难、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的回收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整的价值为由，向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4月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召开了听证会征询各方

意见并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阶段的临时管理人。4月14

日，临时管理人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公司预重整相关工作，已向公司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

6月2日，为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维护企业运营价值，实现资源整合，公司及临时

管理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投资人。6月9日，公司披露了公开招募投资人结果的公告，广州轻

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被确定为投资人。目前，预重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021年6月4日，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目

前，法院还未正式受理，如受理，公司将积极配合有关各方在重整阶段的相关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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